新北市新店區新和國小學童 場租才藝班開班授課申請表
   113  學年度 下 學期   編號：
	才藝班名稱
	
	申請人姓名
	

	申請人資料
	出生年月日
	
	身分證字號
	

	申請人電話
	（H）                  （手機）              

	申請人住址
	

	上課時間
	[bookmark: _GoBack]   年  月  日~   年  月  日 / 每週(   )下午16:10-17:30

	課程內容
(請簡要說明)
	

	學    費
	一學期    堂課
	每生收費
	  學費          元
+ 材料費        元
  總收費        元

	最低開班人數
	                  人
	最多報名人數限制
	       人

	指導老師
	
	申請人身分證影本
（浮貼）
或掃描成電子檔


	出生年月日
	
	

	身分證字號
	
	

	戶籍住址
	
	

	師資簡介
(大學就讀科系、相關專長証明、經歷)
	
	



□開班申請經審核通過後，願遵從本校「校園場地租借授課規定」之各項規定。

          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指導老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	

 審核結果
	□通過

	
	□未通過
	□申請表不完整   □課程計畫不符
□校內硬體設施無法配合校外社團需要    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
新北市新店區新和國小場租才藝班課程計畫表
  113  學年度 下 學期
才藝班名稱：              授課教師：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
上課時間：                上課地點：
	次數
	上課日期
	授課內容
	備註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	4
	
	
	

	5
	
	
	

	6
	
	
	

	7
	
	
	

	8
	
	
	

	9
	
	
	

	10
	
	
	

	11
	
	
	

	12
	
	
	

	13
	
	
	

	14
	
	
	

	15
	
	
	

	16
	
	
	

	17
	
	
	

	18
	
	
	

	19
	
	
	

	20
	
	
	


※本課程計畫表請於提出申請時一併繳交學務處訓育組。
※本課程計畫表於核准開班後，請e-mail至hhps822@hhps.ntpc.edu.tw以便建檔。
※開課日期請參閱：113學年度下學期場租才藝班開班授課申請流程及說明
※請於開課後第一次上課日，將表發給每位學生帶回給家長。 


          
新北市新店區新和國小場租才藝班學生名冊
  113  學年度  下  學期
才藝班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授課教師：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
上課時間：                   上課地點：
	编號
	班級
	姓名
	緊急聯絡電話
	備註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4
	
	
	
	

	5
	
	
	
	

	6
	
	
	
	

	7
	
	
	
	

	8
	
	
	
	

	9
	
	
	
	

	10
	
	
	
	

	11
	
	
	
	

	12
	
	
	
	

	13
	
	
	
	

	14
	
	
	
	

	15
	
	
	
	

	16
	
	
	
	

	17
	
	
	
	

	18
	
	
	
	

	19
	
	
	
	

	20
	
	
	
	

	21
	
	
	
	

	22
	
	
	
	

	23
	
	
	
	

	24
	
	
	
	

	25
	
	
	
	


※請於開課第2次後將本表以e-mail傳送至至hhps822@hhps.ntpc.edu.tw以便建檔。

 
新北市新店區新和國小場租才藝班學生點名名冊
  113  學年度  下  學期
才藝班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授課教師：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
上課時間：                  上課地點：
	编號
	班級
	姓名
	日       期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3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4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5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6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7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8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9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0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3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4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5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※請於開課後依實際上課情況點名，課程結束後送至學務處訓育組。
